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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6_8A_B5_E6_c47_80628.htm 抵押贷款评估的现状令

人担忧，它的理论盲区主要体现在假设前提与价格标准的盲

区、评估基准日与评估价格使用的盲区及评估报告“保护性

说明”和“承诺函”的局限等。评估风险的防范，最终取决

于资产评估理论方法体系的完善和法律的规范，以及评估需

求者正确利用评估结果。在以实物资产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

款的运作中，都存在着对相关资产评估作价的问题。随着市

场经济的深入完善，抵押贷款评估业务已经相当频繁。本文

从专业角度对抵押贷款评估的有关问题作一些讨论。一、抵

押贷款评估的状况堪忧80年代末，美国因收不回抵押贷款产

生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导致一批银行的倒闭破产，最后联

邦政府不得不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国库资金弥补存款人的损失

。美国多数人认为造成这种恶果的主要原因是不动产评估人

员的舞弊行为，因而美国国会在1989年8月制定了《金融机构

改革、复原和强制执行法令》（FIRREA），该法令不但正式

确定“评估促进协会”（Appraisal Foundation）为评估行业制

定行为准则和专业操作准则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彻底结束了

各团体分散制定评估准则的局面，直接促成了评估全行业准

则的形成（美国评估行业统一操作规范）。该法令第11号《

不动产评估改革法案》对涉及国家利益的不动产评估行业进

行了整顿。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同样是因为不

动产评估人员的行为，导致了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日

本政府也不得不从国库拨出几万亿日元，去填补因不动产抵



押贷款不能收回造成的窟窿。上述后果是否全部或部分由评

估人员行为产生，一时无法辨别。据笔者了解，在某省，大

量的中小型评估机构，只有五六名评估人员，一年的抵押贷

款评估业务收入高达千万元，一年出具的抵押贷款评估报告

达上千份。以一个固定不变的报告格式内容，一种永久使用

的“重置成本法”，一个评估人员一天出具几个报告，十几

份评估报告，除企业名称、概况和基准日不同外，找不出任

何包括文字上的差别。国内银行抵押贷款评估中种种问题，

是否会使国外的历史在中国上演，令人担忧。二、抵押贷款

评估的理论盲区1．假设前提与价格标准据笔者所知，国内抵

押贷款评估中，评估师总是以持续使用为前提，采用“重置

成本法”对抵押物进行评估。根据我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

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很明显，

该特殊目的下资产的评估价值，应该是该财产实现变现时的

价值，因为，至债务人履行债务前，银行实际上拥有该抵押

财产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之后，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银

行只通过拍卖或变卖的方式行使处置权和收益权，不会对该

财产进行“持续经营”。即便对于获得该资产的第三方有可

能经营该资产，但至少评估的是银行的权益价值，评估值只

能是银行作为资产拥有者时，资产经营或变现时产生收益的

价值。由此看来，在该评估目的下，采用“重置成本法”的

前提“持续使用”并不存在。而且，银行只有通过“变现”

或“清算” 对抵押财产进行处置，适用的评估价格标准只能

是“变现净值标准”和“迫售清算价格标准”。“变现净值

标准”的决定因素有“变现价格”和“变现费用”。“清算



价格标准”的决定因素同样有“清算价格”和“清算费用”

， “变现费用”和“清算费用”，应在“变现价格”和“清

算价格”中得到补偿后，才能作为最终的评估值。恰恰相反

，重置净值则是将资产形成时的费用一起作为资产重置原值

，再考虑成新程度后所得的评估值。前者明显低于后者。再

加上“迫售清算价格标准”本身的“快速变现”和“非公平

市场”的特点，使价格偏低，因而大量抵押资产高估的现象

就不难理解了。2．评估基准日与评估价格使用通常情况下，

企业办理银行抵押贷款的时间，也就是对抵押物进行评估的

时间，而企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时间往往是评估目

的实现的时间。对于一年期的抵押贷款，正好与现时资产评

估有关规定的有效期一致。但多数情况是评估目的实现不在

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即使是有效期内，其资产的数量和价格

都发生了变化。有的资产被拍卖时，某固定资产早已报废，

尽管根据贷款风险的大小，事前设定了“抵押率”，形成了

与放款额一致的“安全价格”，银行方面同样受到了很大的

损失。这就存在一个评估价格是何时的价格、如何使用的问

题。评估价格只能反映基准日时的价值水平，而且只根据一

般的操作规范得出一个“确定”的值，在资产被拍卖时，资

产价格条件早已发生变化，不象竟拍者在充分掌握资产的状

况下，乘机大幅压价那样，银行方面因只想尽快回收贷款、

降低损失而迫售，造成了拍卖价普遍低于评估值的事实。在

抵押贷款资产评估中，除得出一个 “确定”的评估值外，评

估师分析整个贷款期资产价值可能变化的区域，由评估师从

专业角度评定“抵押率”，作为评估价值的组成部分，从而

科学使用评估结论，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或在贷款初和拍卖



时分别进行评估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根据现行的评估操作技

术和评估师的专业水平，毕竟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与拍卖时的

价值的差别是难以避免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